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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應備文件： 

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分配方式變更申請書。 

二、 作業規範： 
項目 相關注意事項 

1.資產撥回給付方式 

1. 要保人選擇連結之投資標的若屬於【全權委託帳戶】者，需同時向
本公司約定給付方式，要保人可以選擇「現金給付」、「再投入原
投資標的」、「投入與該投資標的相同幣別之貨幣(停泊)帳戶或貨幣
型基金」，惟選擇現金給付者應同時提供要保人匯款帳號。 

2. 變更後資產撥回給付方式，自該投資標的約定之下次資產撥回基準
日起生效。 

2.資產撥回「現金給付」 
最低給付金額 

本公司給付資產撥回時，匯入銀行為本公司指定銀行以外銀行之中華

民國境內分行者，匯款相關費用如下： 

保單約定幣別 每次匯款收取匯出費用 

新台幣 NTD 500 元 

外 幣 

（不含人民幣） 
USD    15 元 

1. 單一投資標的每次資產撥回給付金額需大於下表最低金額： 
保單約定幣別 單一投資標的資產撥回最低金額 

新台幣 NTD 500 元 
外 幣 

（不含人民幣） 
USD  15 元之等值金額 

2. 未大於上表最低金額時，該次資產撥回將改以投入與該投資標的相
同幣別之貨幣(停泊)帳戶或貨幣型基金之方式處理。 

3.資產撥回無法匯款時之處理 
若因要保人未提供帳號、提供之帳號錯誤或帳戶已結清以致無法匯款
時，該次資產撥回將改以投入與該投資標的相同幣別之貨幣(停泊)帳戶
或貨幣型基金之方式處理。 

三、 其他未予規範之事項，仍依「保單條款」或現行「安聯人壽保全作業手冊」處理。 


